


岳临环评〔2025〕9号
关于华能临湘白羊田生态农场100兆瓦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华能湖南岳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华能临湘白羊田生态农场10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申请批复的报告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bookmark: _GoBack]一、为助推集中式光伏规模化发展，你公司投资45506.4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29万元），在临湘市白羊田镇、长塘镇合盘村、古洞村、柳家村和柳厂村建设复合型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发下称本项目），本项目为农光互补项目，光伏方阵用地938551m2，升压站用地4624m2，本项目光伏区域现状土地利用类型为设施农用地，未占用基本农田等。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光伏电池组件、组串式逆变器、箱变、升压站（土建部分）等，本工程已安装10433块535Wp、81247块540 Wp、32504块545 Wp、96010块550Wp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共计220194块。配备512台196kW组串式逆变器，32个3150KVA箱式变电站，所发出电量经升压至35kV后，通过集电线路接入110kV升压站，升压站通过输送线路外输至


电网。已配套建设生活楼、附属用房、公用和环保工程。本次评价包括光伏场区、升压站土建工程，升压站主变、事故油池、35kV集电线路以及升压站至外部电网的输送线路已另行开展辐射环评（《岳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白羊田光伏升压站-公田变110kV线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场地平整、土地手续、农业部分等由湖南久鸿家庭农场有限公司、岳阳市馨汇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本次环评为补办环评，项目已建成并投入运营。
根据湖南葆华环保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的基本内容、结论、专家评审意见及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事务中心出具的《华能临湘白羊田生态农场100兆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评估报告》（临环事评估〔2025〕9号），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考虑，我局原则同意你公司提交的《报告表》所列性质、地点、规模、工艺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二、本项目于2021年9月正式开工建设，于2023年2月建设完毕并网发电投入使用，目前正常运营。项目在运营中，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废水污染防治。运营期废水主要为光伏板清洁废水，升压站值班人员生活污水和食堂废水。清洗光伏板应采用清水冲洗，不得添加任何洗涤剂；清洁废水作为灌溉用水直接顺流至光伏板下种植区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和生活污水一起进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的废水用作场区绿化。
2.大气污染防治。运营期废气主要为食堂油烟，应安装合格的油烟净化器，油烟净化器要做到及时清理维护并保持正常运行，确保油烟废气经净化处理后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排放限值。
3.噪声污染防治。运营期主要噪声源为光伏场区逆变器、箱式变压器等设备，运营过程中应当加强设备的维修和保养，确保厂界环境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的2类区排放限值要求。
4.规范固体废物的暂存、处置。废旧太阳能电池板按《光伏组件回收再利用通用技术要求》（GB/T 39753-2021）收集，暂存于一般固废暂存间，定期由厂家回收利用；生活垃圾定期交乡镇环卫部门处理；废变压器油、废含油抹布和手套、废铅酸蓄电池等危险废物应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服务期满后，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要求，规范处置拆除的太阳能电池板、设备等各类固废。
5.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项目已于2023年2月完成整体建设，并对项目临时占地进行了生态恢复。运营期加强光伏电场的绿化管理，通过强化农作物种植管理措施来降低对农作物的影响；加强对职工的环境保护教育，杜绝对各种动物的滥捕、滥猎现象。运营期满后，你公司应组织专业人员对光伏区（电池组件及支架、变压器、逆变器等）进行全部拆除，拆除后的光伏组件交由厂家进行回收；拆除过程中，应加强施工人员培训，避免对板下作物造成破坏。
6.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运营过程中加强环境管理，配备必要的专职或兼职人员，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确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做好火灾防范措施、检修废油的泄漏风险措施和蓄电池屏泄漏风险措施；在生产管理中，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各项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三、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组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由岳阳市临湘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日常现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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